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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绵阳富临医院 9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益佰制药”或“公司”）

与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富临集团”）签署了《投

资协议》，双方商定，在富临集团将绵阳富临医院（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第

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丙方”、“目标医院”或“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

构之后，益佰制药将以人民币 13,500 元万元的对价受让富临集团所持有该医院

90%的股权。2016年 12月 7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了本次投资。 

2017 年 2月 20 日，合作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本议案经公司总经理办

公会审议通过即可生效，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甲方与乙方的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2054595010 

法定代表人：安治富 

注册地址：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 17号 

成立日期：1995 年 12月 19日 

营业期限：1995 年 12月 19日至 2055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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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基本情况：富临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注册资本 30,010 万元。业务

涉及汽车整车制造及汽车零部件、房地产开发经营、能源、金融、道路运输、酒

店、商业资产经营管理。 

富临集团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9月

30日 
项目 2015年 

2016年 1-9

月 

总资产 1,257,085.97 1,312,469.50 营业收入 493,548.05 414,100.18 

总负债 848,881.94 899,465.03 营业利润 34,167.95 11,714.70 

净资产 408,204.03 413,004.48 净利润 29,920.59 9,521.3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医院基本情况  

医院名称：绵阳富临医院（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1.1、根据绵阳市卫生局于 2011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医疗执业许可证》

（ 72747239-151070114A1001），富临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医疗执业许可证基本信息 

名称 

绵阳富临医院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第一附属医院 

登记号 72747239-151070114A1001 

经营性质 非营利性（非政府办） 法定代表人 汪虹 

开办资金 45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1 年 

医院等级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床位数 460 张 

地址 绵阳高新区普明南路东段 100 号 

有效期限自 2011 年 5月 5日 有效期限至 2022年 4 月 1日 

诊疗科目范围 

预防保健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免疫

学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

科专业；胸外科专业；烧伤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

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妇女保

健科/儿科/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儿科专业；

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眼

部美容术；重睑术；下睑袋矫正术；）/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

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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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

CT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

科 

发证机关 绵阳市卫生局 发证日期 2011年 5 月 5日 

经营状态 正常经营 
  

1.2、根据绵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 12510600727472391Q），富临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信息 

名称 绵阳富临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10600727472391Q 

开办资金 4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虹 

经费来源 非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四川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地址 绵阳高新区普明南路东段 100 号 

有效期限自 2015年 3月 3日 有效期限至 2020年 3 月 3日 

宗旨和业务

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医疗与护理、医科大中

专学生临床实习、医疗人员培训。 

登记管理机

关 

绵阳市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   

2、历史沿革 

绵阳富临医院是国资参股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按照绵阳市委、市府的要

求，作为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配套项目，于 2001 年 5 月由绵阳市中心医

院与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绵阳市首家股份制医院，核准为二类

事业单位，定性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009 年绵阳市政府将富临医院国有股权

划转给四川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成为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3、经营情况 

医院核定编制床位 460 张，目前开放 341 张，占地面积 1.86 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4万平米，其中内科综合大楼（含门诊）1.79万平，外科大楼 2.02万平

米。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全院在岗职工 454 人，事业单位在编人职工 30

人（学校编制），临床一线医护人员 362人，占总人员 80%，其中正高职称 10人，

副高职称 18人，中级职称 50人，初级职称 219人。2015年门诊人次 14.8万（2016

年 1-11 月门诊人次 15.3 万人次），出院量 1.1 万人次，手术 3770 例；2015 年

住院收入 7000 万（2016 年 1-11 住院收入 7300 万）。医院先后获得“全国总工

会抗震救灾工人先锋号”、“四川省园林式单位”、 “市级平安单位”、“绵

阳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市卫生局创文明城市先进集体”、“市卫生局创先

争优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连续五年被市社保中心授予“定点医疗机构先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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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称号、“计量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明码标价示范单位”，我院团支部被

共青团绵阳市委评为“绵阳市五四红旗团支部”。富临医院是四川省首家建成的

民营“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拥有绵阳市城镇居民、职工医保、新农合医保资质。 

4、出资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50 90% 

2 四川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50 10% 

合计 3000 100% 

5、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7]鄂审字 1002 号，富临医院最近一年

及截止上年 10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日 

2016年 10月

31日 
项目 2015年 

2016年

1-10月 

总资产 15,975.41 15,999.69 营业收入 10,151.56 9,223.74 

总负债 13,669.34 14,670.30 营业利润 -1,255.76 -778.61 

净资产 2,126.06 1,329.39 净利润 -1,227.46 -796.67 

 

四、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定价依据 

结合医疗服务并购市场特点以及富临医院审计报告为参考，双方在平等互利

原则下，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2、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二条 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2.1 本协议已获得甲乙双方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或正式授权； 

2.2 甲方已向乙方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目标医院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且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甲方向乙方移交目标医院之日止，目标

医院未发生超过 50 万元的非经营性对外支出、豁免债务等可能影响投资标的资

产价值的重大事项，事先获得乙方的同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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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协议第五条中甲方向乙方的保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且持续保

持； 

2.4 甲方已将目标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即目标医院变更为在工商管

理部门注册成立的医院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为准）；即目标医

院整体（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设备、资质、人员、债权债务等）装入医院有限公

司。 

乙方有权全程参与上述变更事宜； 

2.5 医院有限公司已经取得营利性医疗机构正常经营所需的所有政府以及

第三方的全部批准、同意、执照、许可、豁免、登记或备案等； 

2.6 各方确认，在满足上述先决条件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与甲方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 

2.7 在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

共同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 

第四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安排 

4.1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甲方持有目标医院 90%的股权作价具

体根据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医院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为参考。如该审计报告与标的医院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

告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医生、核心员工未发生重大变化，则该目标医院 90%

的股权作价为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135，000，000元）。 

重大变化指各项财务指标变化不超 5%-10%，具有中高级职称员工变化不超

30%。 

4.2 乙方此次收购为承债式收购，目标医院的债权债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仍然由乙方收购后的目标医院承担和享有。其中目标医院所欠甲方的借款约叁仟

壹佰捌拾万元（￥31,800,000 元），具体金额以截止移交日上月末财务数据为准,

但借款本金及利息标准不应超过乙方尽职调查时甲方提供的相关合同约定，由乙

方在甲方向乙方移交目标医院之日起 1个月内通过目标医院支付给甲方，否则乙

方将按照未付还款额的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利息。 

4.3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各方同意并确认，双方根据 2.6条的规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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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价款分四期支付： 

第一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

权转让款，为总价款的 55%（实际支付时，乙方已支付的定金 1000 万元转为股

权转让款）。甲方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移交目标医院的管

理权（包括印章、权利证照移交手续）； 

第二期：移交（印章、权利证照移交）手续办理完毕后的 5个工作日内，乙

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总价款的 15%。 

第三期：乙方获得医院有限公司 9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后 10 个工

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总价款 25%的股权转让款。 

第四期：乙方在目标医院的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完成之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总价款 5%的股权转让尾款。 

4.4 甲方在将目标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过程中，如目标医院涉及补税，

由甲方承担（目标医院缴纳，同时由甲方按照实际发生额支付给目标医院，但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含 1000万元），超过 1000万部分由乙方承担（在乙

方获得标的股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目标医院）。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富临医院是一所拥有高校附属医院背景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拥有良好的基

础条件。本次收购富临医院后，公司将结合区域及医疗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在对

医院原有优势科室继续做大做强做精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医院成为以肿瘤治疗中

心、妇产综合诊疗为医疗特色的综合医院。这符合公司积极拓展肿瘤医疗服务领

域的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收购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七、风险分析 

1、国家医改政策、医保政策以及分级诊疗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带

来的未来医疗服务行业不可预计的风险。 

2、收购完成后，新老医疗管理团队协同、富临医院区域平台资源整合无法

达到预期的效应，从而可能给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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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21日 


